
“夹江县殡仪馆及殡葬设施建设项目”方案规划公布

            该项目方案已经批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四川省城乡
规划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布。

                
             
                       夹江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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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夹江县民政局

设计单位

四川创想博世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顺河村

备注：

业务办公区透视图

鸟瞰效果图

彩色总平图
综合经济技术指标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一、总用地面积 33726.75 m2
二、总建筑面积 7106.28 m2
三、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6745.54 m2
1、一期建设 6664.61 m2
（1）餐饮区 1140.44 m2
（2）业务办公区 1504.80 m2
（3）悼念厅及火化区 4019.37 m2
2、二期建设 80.93 m2
（1）公厕 80.93 m2
四、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 360.74 m2
1、一期建设 360.74 m2
五、容积率 0.200 
六、基地面积 3493.49 m2
七、建筑密度 10.36% %
八、绿地面积 12584.35 m2
九、绿地率 37.31% %
十、停车位 105 个


